
上海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表演直播申办

产品名称 上海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表演直播申办

公司名称 上海道商企业服务中心

价格 .00/件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浦东新区金沪路99弄3号

联系电话 15021594806 15021594806

产品详情

上海互联网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办理指南材料预审提交，经验丰富 一、适用范围
本指南适用于省级行政区域内互联网文化经营单位的申请和办理。 二、申请事项
事项：设立互联网文化经营单位的申请和办理。 分项：设立、延续、变更、注销、补证。
三、法规依据， 《互联网文化管理暂行规定》（文化部令第51号）、《网络游戏管理暂行办法》（文化
部令第49号）、《文化部办公厅关于下放经营性互联网文化单位行政许可审批工作的通知》。
四、实施机关 省级文化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互联网文化经营单位设立的审批。 五、审批条件
1.有单位的名称、住所、组织机构和章程； 2.有确定的互联网文化活动范围；
3.有适应互联网文化活动需要并取得相应从业资格的8名以上业务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
4.有适应互联网文化活动需要的设备、工作场所以及相应的经营管理技术措施；
5.有不低于100万元的注册资金， 审批设立经营性互联网文化单位，除依照前款所列条件外，还应当符合
国家互联网文化单位总量、结构和布局的规划。 六、审批数量 无数量限制。 七、申请材料
（一）提交申请 除当面提交外，申请材料可通过信函、传真、电子政务等途径提交，也可委托代理人提
交，经受理窗口现场确认后，当场办理： 1.申报资料按本办事指南申请表载明的顺序排列；
2.申请材料的复印件应清晰； 3.所有材料为A4大小，有特殊规定除外。
4.由委托代理提交的，应出具申请行政许可委托书及代理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二）材料清单 1.设立
（1）设立经营性互联网文化单位申请表； （2）工商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3）公司章程； （4）企业
股东、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和简历，股东如有法人股东的，须提供法人股东的营业执照复印件、章程，
以及上述法人股东中法定代表人、每个自然人股东的身份证复印件和个人简历；
（5）验资报告复印件（资金来源、数额及其信用证明）；
（6）8名业务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的身份证明和学历证明（或职称证明）； （7）注册地址和经营
地址的房产权属证书。租赁场地经营的，还应当提交租赁合同或者租赁意向书，房产证复印件须产权人
签名或盖章； （8）网站域名登记证明，非申请法人单位注册登记的域名还应有转让协议； （9）企业发
展可行性报告，包括公司简介、人员构成情况、申请项目及相应的经营管理技术方案、设备情况、业务
发展计划、市场分析，项目内容及盈利模式分析等。 2.变更名称
（1）经营性互联网文化单位变更申请表； （2）变更后的工商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3）公司章程或章程修正案； （4）企业名称变更核准通知书或名称变更通知；
（5）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 3.变更法定代表人 （1）经营性互联网文化单位变更申请表；
（2）变更后的工商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3）公司章程或章程修正案；
（4）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和简历； （5）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 4.变更经营范围



（1）经营性互联网文化单位变更申请表； （2）变更后的工商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3）公司章程或章程修正案； （4）拟增加经营项目的业务发展可行性报告；
（5）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 5.变更公司地址 （1）经营性互联网文化单位变更申请表；
（2）变更后的工商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3）公司章程或章程修正案；
（4）地址的房产权属证书。租赁场地经营的，还应当提交租赁合同或者租赁意向书；
（5）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 6.变更注册资本、股权结构的 （1）经营性互联网文化单位变更申请表；
（2）变更后的工商营业执照复印件； （3）公司章程或章程修正案； （4）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
告（资金来源、数额及其信用证明）；企业股东、董事资料（自然人股东需要提交股东个人身份证复印
件和个人简历；单位股东需要提交单位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和企业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及个人简历；
董事的身份证复印件和个人简历）； （5）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 7.变更公司网站域名或名称
（1）经营性互联网文化单位变更申请表；
（2）网站域名登记证明文件，非申请法人单位注册登记的域名还应有转让协议；
（3）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 上述变更项目可以一次多项申请变更，相同资料按要求提交一份。 8.延续
（1）互联网文化单位《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延续换证申请表； （2）工商营业执照复印件；
（3）企业近三年的年度财务会计报告，包括损益表、现金流量表、资产负债表； （4）互联网文化经营
业务自查报告，企业取得《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以来互联网文化经营业务开展情况；今后三年经营业
务发展规划； （5）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 9.注销 依申请注销的，应提交以下材料： （1）注销申请书；
（2）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 有以下情况的，依职权注销并向社会公告：
（1）到期未申请办理有效期延续换证的； （2）被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注销或吊销营业执照的。 10.补证
（1）补证申请书； （2）工商营业执照复印件；
（3）刊登遗失声明的省级媒体或损毁的《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 八、决定公开 自作出决定之日起2个
工作日内在实施机关网站公开。申请人可以按照网上公开的领证期限或短信通知，并携带有效证明来领
取批准文书。 九、法定时限 受理期限：5个工作日。材料齐全的，当场受理；不齐全的，一次性告知补
正全部材料；超过受理期限未答复的，视为受理。 办理期限：20个工作日。 十、批准文书
《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有效期3年，有效期届满30日前向原发证机关提出申请。 互联网文化经营单
位变更名称、住所、法定代表人、注册资金等许可证载明事项的，应当在变更后30日内，持变更后的工
商营业执照副本或者组织机构代码证、原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正（副）本原件及其变更材料，到原发证
机关换发许可证，文化主管部门5个工作日内完成换证，并依法公开。 十一、收费依据及标准
该项行政审批不收费。 十二、申请人权利和义务 1.依法享有知情权、陈述权、申辩权；
2.有权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3.合法权益因文化主管部门违法实施行政审批受到损害的，有权依法要求赔偿。
（二）申请人依法履行以下义务
1.如实向文化主管部门提交有关材料和反映真实情况，并对其申请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2.依法接受、配合现场勘察和监督检查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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